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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第一次座談會會議紀錄 

「陽明山國家公園竹子湖社區自提改造細部計畫」 

第一次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5 年 10 月 06 日（星期四）下午 3時 

貳、 開會地點：湖田區民活動中心 (竹子湖路 57-7 號) 

參、 主持人：劉科長永修            記錄：楊吉仁 

肆、 各出席單位發言： 

一、曹里長昌正： 

  （一）之前細部計畫送到委員會時，委員對於農業使用開放為餐

廳使用，有提問回饋的方式，是要用繳納提供土地一次性

的回饋方式或是以合作社的形式，這是後續必須面對及討

論的議題。 

  （二）因為 100 年的分區構想，並不完全能反映民眾的需求，所

以並未通過實施，這次產發局委託，會再提一個新的計

畫，但對於保護及保育一些敏感地區，不能作為發展使用

是大家一定要有的觀念，也希望後續的會議大家能踴躍參

與。 

  （三）下次請套疊大地工程處的圖資，讓大家更瞭解劃設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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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園野菜餐廳： 

  （一）目前在管五的分區下，是否可以作餐廳使用？ 

  （二）如果土地是位於敏感地區甚至確定是不能發展的地方，是

否有補償機制？ 

  （三）如果地目是林地，是否就不能做任何利用？ 

三、杉木林餐廳： 

  （一）如果要談回饋，政府也應先處理好一些問題，例如交通的

問題必須要有所解決，還有明確回饋的方式，這應該是竹

子湖地區的各家業者都應共同負擔。 

四、財福海芋田： 

  （一）里長目前是希望爭取全部合法，因此應該先考慮如何讓大

家都能合法使用後，再來討論細部的回饋方式。 

五、本府產業發展局： 

  （一）依據陽明山國家公園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管制內容中

在管五的分區下，細部計畫完成部分區域得依第九組農產

品展售設施及第十組餐飲業得作餐廳及農產品展售使用。 

  （二）竹子湖自提細部計畫是否能完成重視的是居民對地區的計

畫內容能夠達成共識，辦理自提重劃過程中若有一些更上

位的議題，再由市府從農業主管機關的角色和陽管處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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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溝通。 

  （三）目前大地工程處在公告土地可利用限度，要請大家注意是

否有收到通知，對於自有土地被公告有疑義時，可向大地

處查詢；土地可利用限度中宜林地屬於不可開發區域應該

主要是落在自然保育用地。 

  （四）建議以 100 年的成果作為基礎進行調整分區，儘量把目前

已經開發利用的地方納入一般農業區，這樣進行會比較在

審議委員會上被認同。 

  （五）竹子湖除了進行中自提計畫，之後也會同步考量推動休閒

農業區及透過農村再生的相關辦法來促進竹子湖地區產

業發展。 

六、禾拓公司： 

  （一）下次開會，會將各項環境敏感條件的圖資套疊，讓大家了

解各自的土地是否位於敏感地區，以便檢視原構想分區調

整的可能。 

伍、 結論：下次會議預計在 11 月初舉辦，請規劃公司提供相關敏

感或限制地區的套疊，並以 100 年細部計畫構想為基礎來進行

討論。 

陸、 散會：下午 4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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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第二次座談會會議紀錄 
 

 105 年度陽明山國家公園竹子湖社區自提改造細部計畫 

第二次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5 年 11 月 03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貳、 開會地點：湖田區民活動中心(竹子湖路 57-7 號) 

參、 主持人：李世正股長代           記錄：楊吉仁臨僱技術員 

肆、 各出席單位發言： 

對前期規劃之土地使用分區有疑義之業者（包括山園、名陽

匍、大賞園、杉木林、咖啡車、風車海芋園、竹子湖炒青菜），

請其確認所在土地範圍與環境敏感狀況，並提出相關需求及建

議。 

伍、 結論： 

請規劃公司再與參與農友聯繫，實際現勘其環境狀況，以作為

後續計畫構想調整之參考。 

陸、 散會：下午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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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第三次座談會會議紀錄 

105 年度「陽明山國家公園竹子湖社區自提改造細部計畫」

委託專業服務案 第三次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5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貳、 開會地點：湖田區民活動中心 (竹子湖路 57-7 號) 

參、 主持人：李世正股長代           記錄：楊吉仁臨僱技術員             

肆、 執行團隊報告： (簡報重點如下) 

一、 第二次座談會後，針對現勘意見彙整。 

二、 土地使用分區依目前山坡地土地利用限制、保安林 範圍、

林相連續相對完整、坡度 30%以上，並以維持 現有農業、

產業發展範圍劃出為保護、保育用地及產 業利用地兩種。 

三、 以管三為基礎新增附條件允許使用項目第十組：飲食業，並

擬訂核準條件。 

伍、 討論議題： 

一、 對於以保育用地及產業用地兩種土地使用分區劃分方向的

想法與建議？ 

二、 檢視原管三規定中，於第十二組 農業設施之休閒 農業設施

條件中允許餐飲設施、第十三組農舍允許新 建……等，是

否有無法達成之原因，或建議調整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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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於新增飲食業之核准條件內容是否能符合需 求，或有其

他建議調整之內容？ 

陸、 各出席單位發言： 

一、山園野菜餐廳： 

依本次座談會提出之管五限制，若土地 2.5 公頃以上，但未

臨馬路是否可以蓋餐廳？ 

二、吉園葡花園野菜餐廳： 

餐廳以外是否可以蓋花房等其他休閒設施供遊客觀光使

用？ 

三、竹子湖原鄉花鋪餐廳： 

  （一）管五限制的修正是否可將既有的店家都放入不動，若有新

增的店家再依照土地管制規定辦理？ 

  （二）關於核准項目第七項「應參與當地產業發展組織，分擔竹

子湖地區整體環境管理維護經費及志工人力」，是否適用

大樓管理的方式，並依店家大小間、賺錢的比例來去分配

費用？ 

四、青菜園餐廳： 

關於共同管理的方式，以前有竹子湖餐廳公會，是否也可以

再重組作為相關管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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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曹里長昌正： 

  （一）對於發展出竹子湖的特色與退縮留出人行道的看法？ 

  （二）合作社目前在籌設階段，會結合管五實施時再正式運作，

未來業者要在此經營須加入合作社，透過回饋機制將利潤

回饋社區。 

  （三）明年的計畫將會是重點，在明年度希望可以拿到農村再生

計畫，配合細部計畫的推動，使社區發展更好，也希望大

家可以為了自己得權益發聲，並且踴躍參與。 

六、本府產業發展局： 

  （一）明年的正式計畫將會是重點，大家如有各種問題可以盡快

提出，一同研議後再納入土地使用區分的調整。 

  （二）明年的計畫預算審核通過後會儘速進場，讓大家有更多討

論研議機會。 

七、禾拓公司： 

  （一）明年若進入正式計畫階段，需要規劃團隊和當地團隊組成

工作小組進行討論，結果符合半數居民同意，計畫才能送

管理處。 

  （二）關於第十組 飲食業核准項目第七項，建議結合合作社模

式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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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回應里長關於竹子湖的特色的問題，當地特色可以是由業

者居民討論出來而不需要硬性規定於本條例。另可以退縮

設置人行道是比較好的，其在陽管處的相關管制中也有規

定，若大家對於環境及人行空間有相同共識，亦可以跟陽

管處提出。 

柒、 結論： 

明年度的計畫將會是重點，請各位踴躍提出建議及疑問，以便

彙整研議後做為調整依據，若大家會後有問題可以透過里長或

直接向規劃單位反應。 

捌、 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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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報告書內容引用參照說明 
章節 說明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目標與法令依據 依本計畫工作項目要求撰寫。 

第二節 計畫範圍 

第三節 計畫工作項目與執行方法 

第四節 計畫流程與期程 

第貳章 相關

計畫、法規暨

文獻與案例 

第一節 上位計畫 
參考 100 年之「陽明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經營管理規劃計畫－

竹子湖地區細部計畫規劃為例」

內容，上位計畫修正為國土計畫

法及全國區域計畫，並更新陽明

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以及相關法令更新至最新公

告實施之內容。 

第二節 相關計畫 

第三節 相關法規 

第四節 相關文獻 

第五節 國內外相關案例 

參考先前 96、97 及 100 年計畫內

容，並新增埔里桃米社區及里山

之案例。 

第參章 竹子

湖社區環境現

況分析 

第一節 自然環境資源分析 參考 100 年之「陽明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經營管理規劃計畫－

竹子湖地區細部計畫規劃為例」

內容，配合現勘、資料及圖說更

新，環境敏感分析則替換為全國

區域計畫所示之第一級及第二級

敏感地區分析。 

第二節 人文環境資源分析 

第三節 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第四節 交通運輸 

第五節 遊憩發展現況 

第肆章 願景

發想與構想研

擬 

第一節 辦理民眾座談會及訪談意見

彙整 

本計畫執行內容。 

第二節 協助成立產業合作社 

第三節 發展定位 參照 100 年之「陽明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經營管理規劃計畫－

竹子湖地區細部計畫規劃為例」

內容，依照本計畫討論後之規劃

原則進行內容調整。 

第四節 計畫目標 

第五節 發展方針 

第六節 土地分區劃設原則與使用管

制構想 

第伍章 實質

發展計畫 

第一節 土地使用計畫 參照 100 年之「陽明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經營管理規劃計畫－

竹子湖地區細部計畫規劃為例」

內容，依照本計畫討論後之規劃

第二節 土地使用分區調整前後之影

響評估 

第三節 公共設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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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說明 

第四節 交通運輸計畫 原則進行內容調整。 

第陸章 土地

使用保護利用

管制原則 

第一節 竹子湖土地使用保護利用管

制原則 

參照 100 年之「陽明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經營管理規劃計畫－

竹子湖地區細部計畫規劃為例」

內容，依照本計畫討論後之規劃

原則進行內容調整。 

第二節 社區環境改善策略及建築設

計準則 

引用 100 年之「陽明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經營管理規劃計畫－

竹子湖地區細部計畫規劃為例」

內容。 

第柒章 經營

管理計畫 

第一節 社區營造推動計畫 參照 100 年之「陽明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經營管理規劃計畫－

竹子湖地區細部計畫規劃為例」

內容，依照本計畫討論後之規劃

原則進行內容調整。 

第二節 生態環境管理計畫 

第三節 生產環境管理計畫 

第四節 生活環境管理計畫 

第五節 休閒農業經營管理計畫 

第捌章 結論

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計畫執行內容。 

第二節 建議 

參考先前 96、97 及 100 年計畫內

容，並依下一階段需執行之程序

與預期成果提出建議。 

附錄 

附錄一 期初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 本計畫執行內容。 

附錄二 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 

附錄三 第一次座談會會議紀錄 

附錄四 第二次座談會會議紀錄 

附錄五 第三次座談會會議紀錄 

附錄六 報告書內容引用參照說明 

 


